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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第 1 次宜蘭縣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民國 106年 7月 20日(星期四)上午 9時
二、地點：本府第五會議室(二樓教育處旁)
三、主持人：吳主任委員澤成 記錄：王慧蓉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表

五、主席致詞及頒發第九屆委員聘書：略

六、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105 年 12 月 26 日第 2 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

(一)列管第一案：

有關性侵害案件是未成年人至羅東旅館發生性關係，因此想確認倘若有未成

年至旅館休息或住宿時，現行是否有任何管制防範機制。

工商旅遊處報告：

依據旅館業管理規則第二十七條規定發現疑似有犯罪之嫌疑人應應即報請當地

警察機關處理或為必要之處理，本處於辦理旅宿業業者教育訓練或宣導時，加強

防範針對未成年住宿或休息之宣導，由於現行並無相關罰則，目前以宣導為主，

與交通部確認未來能否增加擬訂罰則部份。

委員建議：

建議同行住宿者皆做身分證件登記，及預防媒介色情，訪客出入應作管理，加

強相關罰緩制定。(謝委員佩玲)
主席裁示：

請警察局與工商旅遊處 2 週內研商提出防範機制，以預防性侵害情事

發生，並於下次會議中報告執行情形。-本案持續列管

(二)列管第二案：

有關下次會議中提供家暴案件後續追蹤的資料，以瞭解家暴暨性侵害防治業務

相關案件處遇後的成效。

社會處回應：

已於單位執行情形報告中增列後續追蹤之分析及說明。（執行情形詳見會議資

料第 16 頁至 30 頁說明）

主席裁示：

第二案解除列管。

七、各組業務報告(詳如會議資料第 3頁至第 37頁)。
八、委員建議事項及主席裁示：

(一) 綜合規劃組：

委員建議：

1.有關校園宣導及社區宣導主軸請作說明。(莊委員曉霞)
社會處回應：

配合資料統計分析，針對不同地區學校特性及社區需求，設定宣導主軸，安排

不同宣導主題。

2.網友交友的部分，建議未來作性侵害防治預防性宣導，13-17歲國高中生不適

合進行全校性宣導，可改由小團體式進行情境式引導，探討親密關係、友伴關

係之因應。(謝委員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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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處回應：

感謝委員所提供建議，作為未來校園宣導之規劃。

3.綜觀各委員提供之建議與意見，策進作為並非只是數字的呈現，應將數據的分

析研擬相關預防對策，於委員會上呈現，以徵詢委員們的寶貴意見。宣導部分

也應由社會處綜合規劃，進行核心串聯，將合作網絡進行整體性連結，以擴大

其成效。(楊委員秀川)
主席裁示：

各組別間報告內容應具有連續性、串連性，非個別作業，數據分析後應探究原

因，從源頭處理，並有趨勢發展之概念，例如：教育與經濟，由家庭教育中心

提供家庭教育，並增加就業媒合及穩定性，效果才會出來。請社會處兩週後重

新檢討報告，提供各組資料與統計分析整理應有連貫性及因應策略。-本案列

管

決定：准予備查，餘依主席裁示辦理。

(二) 防治服務組：

委員建議：

1.有關婦幼人身安全宣導資料分析關聯性請作說明。(莊委員曉霞)
警察局回應：於定期社區治安座談會加強宣導，針對社區守望相助隊對於社區

安全維護，目前社區治安以竊盜案居多，搭配家暴案件，帶入婦幼人身安全之

維護宣達，並針對學校或社區安排不同主題之宣導規劃。

2.建議警察局網路宣導婦幼專區的部分應可結合村里長社區守護方案，增加其成

效。性侵害宣導應結合學校校園宣導，除有作為也能增加宣導之有效性。(胡
委員碧雲)
警察局回應：

感謝委員的建議，加強與社政及教育的連結，校園宣導方面，由學校彙整需求，

進行年度宣導規劃，除婦幼隊，並搭配衛生局(所)、社會處家庭暴力、性侵害、

性騷擾、毒品防治及高風險家庭等，進行全面性安全宣導。

3.有關性侵害加害人列管 162人，建議下次會議資料請增列其危險層級。(鍾委

員佩怡)
警察局回應：

於下次會議中提供相關資料。

主席裁示：

請警察局依委員建議，於下次會議中相關資料或建議。-本案列管

決定：准予備查，餘依主席裁示辦理。

(三) 教育輔導組：

委員建議：

有關教育處性別平等教育應與社政進行分工，達到網路整合之效益。(胡委員碧

雲)
教育處回應：

性別平等教育加強宣導，目前已聘請金融心理師進行國中及國小組研習教具，

之後會再提供給各校輔導人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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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請教育處依委員意見於下次會議中提供性別平等教育案件及網絡整合說明。-本
案列管

決定：准予備查，餘依主席裁示辦理。

(四) 保護扶助組：

委員建議：

1.請說明有關庭前團體交叉分析例如工作與飲酒之關聯性，建議應結合分析進行

策進作為。建議目前相對人社工陪庭服務，增加社工陪伴，提供支持性服務。

(莊委員曉霞、謝委員佩玲)
社會處回應：

庭前團體成效評估與執行分析，感謝法官的協助，自 106年開始由法官填寫相

對人接受庭前團體後之改變，數據進行雙盲分析，而相對人進行特性分析，未

用再次進案分析，是為了資料的一致性，從 105年相對人特性分析中發現相對

人經濟穩定度低，是因為多為臨時工，且經常性有飲酒過量之行為問題，因此

策略上為提供就業率，以減少飲酒量；而夫妻互動方面，由原本被害人輔導，

增加相對人社工，提供相對人個案服務及庭前輔導，但過程十分耗費社工人力，

因此由原本一名相對人社工，今年增加為二名人力，服務相對人。

2.通報來源應為警政居首，誤植為醫院，建議社會處對於家庭暴力提供通報來源

比較，並可增加年齡層與職業別分析。(鍾委員佩怡)
社會處回應：

感謝委員指正，誤植部份進行修正，由於目前以專案通報，未進入個案系統，

故無法進行數據分析。

決定：准予備查。

(五) 醫療服務組：

委員建議：請說明衛生局提供性侵害加害人處遇 95人仍在執行處遇中，請提供

處遇頻率。(鍾委員佩怡)
衛生局回應：

收案以少年案件居多，由觀護人提供輔導處遇，其團體皆於法院辦理。

決定：准予備查。

(六) 就業輔導組：

委員建議：由前面警察局資料發現家庭暴力加害人高達 31%比例為無業，但從

勞工處提供評估開案輔導就業人數來看，接受就業服務人數略少，請再積極提

供就業輔導服務。(李委員吟玲)
決定：准予備查。

(七) 網絡單位：

決定：准予備查。

八、討論提案：

提案單位：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案由一：關於性侵害案件非告訴乃論，拒絕驗傷採證乙案，若其監護人已完成疑

似性害案件不同意驗證同意書，致使醫院無法保留證物，是否將觸及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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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證據罪。

(一)說明：

1.醫院在執行疑似性侵害案件時，若屬於非告訴乃論罪，在實務上常遇到未成

年少女家長表示之後要結婚，擔心造成未來困擾，所以不需要採證，抑或者

其他因素而拒絕採證，院方只能提供宜蘭縣衛生局所提供『疑似性害案件不

同意驗證同意書』，供少女及家屬填寫，並無法強制執行採證動作。

2.依據「刑法」第 165 條規定，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關係他人刑事被告案

件之證據，最高可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依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1

條規定對於被害人之驗傷及取證，除依刑事訴訟法、軍事審判法之規定或被

害人無意識或無法表意者外，應經被害人之同意。被害人為受監護宣告或未

滿 12 歲之人時，應經其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但監護人或法定代理

人之有無不明、通知顯有困難或為該性侵害犯罪之嫌疑人時，得逕行驗傷及

取證。

3.若醫院配合家屬訴求未進行採證流程，是否有觸及湮滅證據罪之風險?又法

律上未要求每件性侵害案皆需採證，包括 16 歲以下未成年少女與 18 歲以上

發生性行為懷孕，院方面對此案件時該如何處理?

4.提案單位補充說明：當事人事後若有疑慮，可以申請病歷方式申請副本。

(二)辦法：建議針對非告訴乃論包括 12 歲以上至 16 歲以下未成年被害人與 18

歲以上發生性行為懷孕，且被害人拒絕驗傷採證，建立或修訂相關法規。

(三)委員建議：

1.當事人不願意採證，院方不會有湮滅證據的刑責，『疑似性害案件不同意驗

證同意書』不需要一式兩份，僅需正本留存病例，為了醫護人員將來如有爭

議問題時可作為證明文件，建議書表內容應全部說明作勾選，因為不清楚當

事人是合意或是強制性侵，不是由採證人員主觀做判定，也不應依據當事人

的陳述，所以應該附上刑罰，陳述更清楚，並具體敘明法條刑責當事人權益，

避免影響將來案件的認定。 (謝委員佩玲)
2.對於『疑似性害案件不同意驗證同意書』有三點建議：(一)表格第一面醫謢

人員，實際上執行採證相關人員應包含醫師、護理師及社工師，建議可改為

醫事人員；(二)表頭立同意書人與第二面立切結書人不一致；(三)當事人為未

成年人，由監護人簽署，表格中的身分證字號是當事人還是監護人。(李委員

吟玲)
衛生局回應：

感謝委員的提醒，立切結書人應統一為立同意書人，立同意書人應為病人本人，

身分證字號為病人的身分證字號，表格會再修訂更為清楚。(詳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請依照業務單位回應方式辦理。

提案單位：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

案由二：請主管機關加強查核（如以匿名、私下授課等方式），針對性侵害、性

騷擾案件經判刑確定，不得擔任補習班的負責人與教職員工，以防再犯

案件發生。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D008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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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說明：依據「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 9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前項第四款之

負責人與教職員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擔任：

1.有性侵害、性騷擾或虐待兒童行為，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2.對他人為性騷擾，經依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條科處罰鍰確定。

(二)辦法：

1.外縣市目前做法為僱用教職員工時，需使用真名並公告。

2.建議未來補習班之教職員工新聘或異動時，皆需送件審查，由主管機關進行

查核，以預防再犯事件發生。

(三)委員建議：

補習班是否會檢附良民證、健康檢查核報，且報稅資料一定要使用真實姓名，

否則有違法之虞。(朱委員雪娥)

教育處回應：

1.目前已經遵照辦理僱用教職員工時，需使用真名並公告。

2.已請教育部研擬修訂線上系統，未來補習班送件審查時，於系統逕行核備。

3.目前補習班申請核備時須提供教職員名冊、學經歷、身份證影本及良民證，

以供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未來補習班新案申請核備除真實姓名及良民證外，未來人員

有異動也需要重新送件核備，現已核備在案中之補習班，請嚴加要求全

部清查核備，倘有拒絕送件核備者，予以撤除立案證書，以保障兒少權

益為前提。

九、臨時動議：無。

十、散會：上午 11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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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第 1 次宜蘭縣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提案

編號
委員建議及決議事項 執行單位 105 年第 2 次會議主席裁示

列管

情形

1051226-1
最近有一性侵害案件是未成

年人至羅東旅館發生性關係，

因此想確認倘若有未成年至

旅館休息或住宿時，現行是否

有任何管制防範機制。

(謝佩玲委員、沈念祖委員)

警察局

(防治服務組)

工商旅遊處

由警察局與工商旅遊處就未成年

人至旅館住宿或休息等情事，儘

速研議相關防範機制，以預防性

侵害情事發生，並於下次會議中

報告執行情形(如：宣導、訂定管

理機制…等)。

持續

列管
105年第 2

次會議

(105.12.26)

1060720-1

綜觀各委員提供建議與意

見，建議策進作為並非只是

數字的呈現，應將數據的分

析研擬相關預防對策，於委

員會上呈現，以徵詢委員們

的寶貴意見。宣導部分也應

由社會處綜合規劃，進行核

心串聯，將合作網絡進行整

體性連結，以擴大其成效。

(莊委員曉霞、楊委員秀川)

社會處

(綜合規劃組)

請社會處兩週後重新檢討報

告，提供各組資料與統計分析

整理應有連貫性及因應策略。

建議

列管106年第 1

次會議

(106.07.20)

1060720-2 性侵害加害人列管 162 人，

建議下次會議資料請增列其

危險層級。

(鍾委員佩怡)

警察局

(防治服務組)

請警察局依委員建議，於下次

會議中增加相關資料或建議。

建議

列管
106年第 1

次會議

(106.07.20)

1060720-3 建議教育處性別平等教育應

與社政進行分工，達到網路

整合之效益。

(胡委員碧雲)

教育處

(教育輔導組)

請教育處依委員意見於下次

會議中提供性別平等教育案

件及網絡整合說明。

建議

列管
106年第 1

次會議

(106.07.20)


